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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16－043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组建 PPP 项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出资 44,500 万元与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星星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自贡华西东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或“公司”）于 2016

年 5月 4日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37）。

公司与自贡市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自贡市东部新城生态示范区一期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PPP

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 231,623 万元。 

根据 PPP项目投资建设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合同条款约定，为推进 PPP项目

合同的顺利执行，经相关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拟现金出资 44,500 万元与自贡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星星建设”）合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自贡华西东城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工商注册登记为准），由项目公司负责本次 PPP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具体实施。 

资金来源：公司自筹资金。 

2、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组建自贡华西东城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约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15%，截至目前，公

司对外投资期末余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1.19%。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章节条款的规定,本次投资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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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自贡市大安区龙井街吉成井居委会 14组 C14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沈才松 

注册资本：83,000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开发建设（与相关资质证书配套使用有效）；投资；资产经

营和管理（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 

（2）单位名称：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华蓥市渠水路 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匡建华 

注册资本：12,600万元 

主营业务：土木工程建筑、公路工程、输变电工程、水利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桥涵、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建筑装饰、装修；园林古建筑工程；钢结构

工程、化工石油工程；预制件生产；土地整理；农业资源开发；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等。 

2、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次 PPP项目的政府授权股东单位。

华西能源、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 PPP项目的社会资本股东单位。 

3、公司与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拟投资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自贡华西东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自贡市（以最终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自贡东部新城生态示范区一期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养

护（以最终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出资比例：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10%的股权；华西能源出资 44,500万元，占项目公司 89%的股权；四川星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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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00万元、占项目公司 1%的股权。 

出资时间：项目公司成立时各股东缴纳认缴出资额的 50%，项目公司成立满

一年各股东缴纳认缴出资额剩余的 50%。 

 

四、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是根据 PPP 项目投资建设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及 PPP项目合同条款约定，是推进 PPP项目合同顺利执行，并将 PPP项目投

资、建设、运营予以具体实施和落实的组织保证。 

2、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将按规定的程序办理登记注册，不存在法律、法规限

制或禁止的风险。本次投资约占公司 2015年度末审计净资产的 15.15%，可分两

期出资，每期投资金额约占公司 2015 年度末审计净资产的 7.58%，对公司当期

及后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项目是公司首次承接的 PPP重大工程项目，尽管公司在工程总包业务领

域已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并已成功实施完成了数十个国内外电站 EPC工程总包及

其他工程总包合同，但在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因行业、地区及外部环境差异

等要素的影响，公司可能存在对某一项目建设、施工组织、工程管理等缺乏经验

的风险。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法规调整、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自然

灾害、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 

项目公司在建设运营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工期延后、合同货款不能按期收回；

主要原材料、人工价格上涨导致建设和运营成本超出预算等风险，项目最终执行

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